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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：致估价委托人函

镇雄县人民法院：

受贵院的委托，本公司于 2020 年 7月 14 日派员对坐落于镇雄县

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 6 号楼 3 号、4号的车库 (以下简称估价

对象 1、2)进行了现场查堪，并对其进行了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。

本次评估范围根据贵院所提供的产权证相关资料确定，具体资料

信息如下：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》、《不动

产查询结果》记载：估价对象坐落于镇雄县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

苑 6号楼 3号、4 号车库，所有权人为黎斌琼，3号车库房产证号：1

2770 号，建筑面积为 38.18 ㎡，土地证号：镇国用（2012）第 1240

号，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.27 ㎡；4号车库房产证号：12771 号，

建筑面积为 38.18 平方米，土地证号：镇国用（2012）第 1241 号，

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.27 ㎡。结构均为砖混结构，总层数 8 层，

所在层数第 1 层。

估价对象实物状况：镇雄县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 6 号楼 3

号、4 号，建于 2008 年，成新约八成。3号车库装修情况：外墙为墙

砖；室内墙面、屋顶滚涂乳胶漆，地面铺设木地板；分户门为防盗门；

窗为铝合金窗，窗外加装防盗网。4号车库装修情况：外墙为墙砖；

室内墙面贴墙纸，石膏板吊顶，地面铺设木地板；分户门为防盗门；

窗为玻璃窗。

估价目的：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
价值时点：以对估价对象现勘完成之日 2020 年 7月 14 日作为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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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时点。

价值类型：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市场价值，

不考虑抵押、查封及其他担保物权的影响。

估价方法：本次估价选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。

估价结果：本估价机构根据估价目的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

程序，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，在认真分析所掌握资料与影响估价对象

价值诸多因素的基础上，选用了比较法进行测算，最终确定估价对象

房地产在 2020 年 7 月 14 日的评估结果如下：

估价结果汇总表

估价

对象
项目名称

所有

权人
用途 结构

所在楼层/

总楼层

建筑面

积（㎡）

单价（元

/㎡）
价值（元）

1

镇雄县乌峰镇龙

腾锦程小区慧龙

苑6号楼3号车库

黎斌琼 非住宅 砖混 1层/总 8层 38.18 5955 227362

2

镇雄县乌峰镇龙

腾锦程小区慧龙

苑6号楼4号车库

黎斌琼 非住宅 砖混 1层/总 8层 38.18 5955 227362

合计 76.36 -- 454724

总价值：¥454724 元，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肆拾伍万肆仟柒佰

贰拾肆整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

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

行交易的金额。

2、成交价格受处置方式、宣传推广力度、买受人对估价对象的

了解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等因素有关，同时应考虑转让过程中应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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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的相关税费。

3、评估结果不等于评估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，不应被认为

是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的保证。现实房地产交易中，一般难以达到

理想的公开市场条件，致使实际交易价格往往与估价结果不够一致。

4、本次估价委托方未能提供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、《房屋所

有权证》，本报告测算过程中涉及到的房屋相关数据均以委托方提供

的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》、《不动产查询结

果》为依据，土地相关信息以未定事项中的假设为依据。若证载相关

内容与上述依据不一致，需对该估价对象价格进行重新评估。

5、本次估价对象实际用途为住宅，从估价基准日至出具估价报

告期日，委托方未提供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，

本次估价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所示其拥有合法的土

地使用权并完全缴纳相关税费，但未明确土地用途和到期时间，评估

价值包含房屋相对应的土地价值，本次估价假设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土

地，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。若证载信息与上

述假设信息不一致，若有需要补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相关税

费，该财产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除应补缴纳的土地使用

权出让金和相关税费，或者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。

6、本机构通过现勘掌握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，

本估价结论未考虑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对评估结果的影响。若估价对

象存在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，则需考虑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对评估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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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影响。如果存在已预收租金，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

置价款中扣除已预收的剩余合同有效期内的租金，或者由被执行人另

行负担已预收租金。

7、人民法院未明确从财产处置价款中扣除或者由申请执行人、被

执行人另行负担评估费、拍卖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财产处置费用。

本估价结论是以假设估价对象处置时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全部财产

处置费用为前提。否则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

除财产处置费用。

8、本机构未掌握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欠缴税费（含税收、物业费、

供暖费、水电气费等），本估价结论是以假设估价对象不存在欠缴税

费为前提。若估价对象存在欠缴税费，则需考虑欠缴税费对评估结果

的影响。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除欠缴税费，

或者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。

9、本机构未掌握估价对象交易税费负担方式，本估价结论是以

假设估价对象交易税费全部由受让方承担为前提。

10、估价中无法考虑实地查勘之后、处置完毕之前，因不可抗力、

人为破坏等因素对估价对象造成的意外损害。

11、因财产拍卖（或者变卖）日期与价值时点不一致，评估对象

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的变化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。在评估结果

有效期内，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发生明显变化的，评估结果

应当进行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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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委托人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

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，违反该规定使用评估报告的，房地产估

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。

13、请当事人关注因缺乏评估所必需的材料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

风险。

云南智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二 0 二 0年七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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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

我们郑重声明：

1﹑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

的,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2﹑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

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3﹑我们与本次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，

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，也对估价对象、估价

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

4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

估价规范》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以及相关估价专项标准的

规定开展估价工作，撰写估价报告。

5、委托人已带领本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吴林蔓，于 2020

年 7 月 14 日对本估价报告中的委估对象进行了实地现勘，我们对查

勘的客观性、真实性、公正性承担责任，但我们对估价对象的现场查

勘仅限于其位置、外观和使用状况，对被遮盖、隐蔽及难以接触到的

部分，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，除非另有协议，我们不承担

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查勘的责任。

6、现堪到场人员有：委托人、估价机构人员，并已在查勘记录

表上签字。未到场人员有：申请执行人、被执行人。由此导致估价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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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出具后委托人对现勘有关的情况有异议与估价机构无关，估价机构

和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7、估价结果含分摊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不含室内可移动物

品及其他债权债务。

8﹑除参与本次估价的人员外，没有他人对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

业帮助。

9﹑本次估价是在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基础上，结合现场查勘

情况进行的评估测算，如在估价报告完成后，委托人重新提供新的估

价资料，对估价结果有重大影响的，应对估价结果进行调整。

10、我公司不承担因材料不齐所致假设条件下的评估价值风险。

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签章

舒勇 （注册号：5320160007）

吴林蔓 （注册号：5320070021）

云南智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

二 0二 0 年七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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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估价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

一﹑估价假设

1、一般假设

是指估价项目通常有的、常见的估价假设，包括对估价所依据的估

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的权属、面积、用途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，

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

况下，对其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合理假设；对房屋安全、环境

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

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对

其安全的合理假设。

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包括了：

（1）假设人民法院拍卖（或者变卖）财产之日的估价对象状况和

房地产状况与实地查勘完成之日的估价对象状况和房地产状况相同。

（2）估价委托人提供了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

抄表》、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，我们未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，在

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，假设估价

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（3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

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

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假设估价对象能正常安

全使用。

（4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，本次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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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以委托方提供的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》、

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记载面积为依据。

（5）本估价结论是以公开市场假设为前提，买卖双方具有同样的

市场地位和享有对等的市场信息，能进行理性的判断，所能达成的一

致市场价值。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。

（6）本估价结论是以估价对象可享有合理分摊的公共配套设施、

水、电、通讯及道路交通等使用的权益为前提。

（7）人民法院未明确从财产处置价款中扣除或者由申请执行人、

被执行人另行负担评估费、拍卖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财产处置费用。

本估价结论是以假设估价对象处置时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全部财产

处置费用为前提。否则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

除财产处置费用。

（8）本机构未掌握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欠缴税费（含税收、物业费、

供暖费、水电气费等），本估价结论是以假设估价对象不存在欠缴税

费为前提。若估价对象存在欠缴税费，则需考虑欠缴税费对评估结果

的影响。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除欠缴税费，

或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。

（9）本机构未掌握估价对象交易税费负担方式，本估价结论是以

假设估价对象交易税费全部由受让方承担为前提。

2、未定事项假设

是指对估价所必需的尚未明确或不够明确的土地用途、容积率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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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所做的合理的、最可能的假设。

本次估价对象证载用途为车库，从估价基准日至出具估价报告期

日，委托方未提供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，本次

估价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所示其拥有合法的土地使

用权并完全缴纳相关税费，但未明确土地用途和到期时间，评估价值

包含房屋相对应的土地价值，本次估价假设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，

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。若证载信息与上述假

设信息不一致，若有需要补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相关税费，该

财产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除应补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

让金和相关税费，或者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。

3、背离事实假设

是指因估价目的的特殊需要、交易条件设定或约定，对估价对象

状况所做的与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状况不一致的合理假设。

本次估价目的是司法拍卖评估，价值类型是公开市场价值，不考

虑估价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情况。因此

本次估价作出背离事实假设：假设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未被查封、未

设立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。

4、不相一致假设

是指在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、房屋登记用途、土地登记用途、规

划用途等用途之间不一致，或房屋权属证明、土地权属证明等证明上

的权利人之间不一致，估价对象的名称不一致等情况下，对估价所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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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的用途或权利人、名称等的合理假设。

本次估价证载用途为车库，实际用途为住宅，存在不一致，本次

估价做出不相一致假设：以证载用途车库为本次估价对象用途。

5、依据不足假设

是指在估价委托人无法提供估价所必需的反映估价对象状况的

资料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仍然难以取得该资料的情

况下，对缺少该资料的说明以及对相应的估价对象状况的合理假设。

估价委托人不是估价对象权利人且不能提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

原件，仅提供了估价对象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

表》、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、《司法评估委托书》，本次估价假设委

托方提供的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》、《不动

产查询结果》、《司法评估委托书》所载数据与原件相符，真实、合

法、有效。

二﹑本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

1﹑本估价结论仅限于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

依据，不适用于其它用途。凡因委托人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

果，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
2﹑本估价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可有效，对仅使用报告中部分内容

所导致的损失，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3、非为法律﹑行政法规规定，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经我们

和我们所在估价机构的同意，使用者不得修改或提供给其它单位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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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亦不得见诸各类媒体。

4、本估价报告有效使用期自 2020 年 7月 23 日至 2021 年 7月 22

日内有效，有效期限为一年。若超过有效期，本估价报告失效，若在

有效期之内估价对象或房地产市场情况发生变化，对估价结果产生明

显影响时，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房地产评估机构对估价结果作相应调整

或重新估价。

5、本估价报告分为“估价结果报告”和“估价技术报告”两部

分，“估价结果报告”提供给估价委托人，“估价技术报告”部分仅

提供给行业主管部门。

6、如发现本估价报告文字或数字因校对或其他类似原因出现差

错时，请通知本公司进行更正。

云南智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

二 0二 0 年七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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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：估价结果报告

一、委托方

名 称：镇雄县人民法院

二、估价机构

单位名称：云南智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云南省昭阳区二环路时代峰尚 5 幢 7 号

法人代表：吴林蔓

资质等级：贰级

资质证书编号：云建房证估字第 153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602552727128H

联系电话：0870-3200599

三、估价对象

1﹑评估范围

本次估价范围为：镇雄县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 6 号楼 3 号、

4号车库，房屋建筑面积均为38.18㎡，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均为5.27

㎡。评估范围包括房屋和分摊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不含室内可移

动物品及其他债权债务。

2﹑估价对象概况

2.1 建筑物实物状况描述与分析

2.1.1 建筑物实物状况描述见下表

建筑物实物状况

（1） 坐落 镇雄县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 6号楼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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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4号车库

（2） 建造年代 2008 年建

（3） 成新 约八成新

（4） 外墙 墙砖

（5） 朝向 东南向

（6） 采光 单面采光

（7） 楼层 总 8 层，所在第 1 层

（8） 建筑面积
3 号车库：38.18 ㎡，4号车库：38.18 ㎡。（共

76.36 ㎡）

（9） 层高 约 3 米

（10） 结构 砖混结构

（11） 平面结构 平层

（12） 户型 1 室

(13) 装修

3 号车库：室内墙面、屋顶滚涂乳胶漆，地面

铺设木地板；分户门为防盗门；窗为铝合金窗，

窗外加装防盗网。4号车库：室内墙面贴墙纸，

石膏板吊顶，地面铺设木地板；分户门为防盗

门；窗为玻璃窗。

(14)
物业设施

及管理

水、电采用暗敷；通讯：网络；管道煤气：无；

消防设施：无；电梯：无；物业管理：24小

时保安。

(15) 维护保养 经过估价人员现场查勘，估价对象建筑主体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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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修表面均完好，管道畅通，各项设施设备使

用正常，维护保养较好。

2.1.2 楼层状况

估价对象为总 8 层步梯住宅楼的第 1 层，作为车库通行便利，综

合评价楼层状况为优。

综合分析上述建筑物实物状况，认为各估价对象各方面充分考虑

了自身建筑物与周边楼宇相互配合，建筑功能得到正常发挥，与其用

途较好地相匹配，建筑物实物状况属于较优。

2.2 区位状况描述与分析

（1）地理位置

镇雄县，隶属于云南省昭通市，位于云南省东北，云贵川三省结

合部，即"鸡鸣三省"之地。东以赤水河为界与四川叙永相邻，南连贵

州毕节市七星关区、赫章县，西毗彝良，北抵威信。

估价对象位于镇雄县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 6 号楼 3 号、4

号车库，四至范围：东靠和谐路，南临龙腾大道，西接富康路，北依

住宅小区，所属区域为商住混合区，往东方向约 30米处为龙腾食府，

往南方向约 150 米处为老百姓大药房，往西方向约 100 米处为天成大

酒店，往北方向约 160 米处为镇雄县税务局。

（2）交通状况

区域内以龙腾大道、富康路、和谐路等形成道路网，道路宽广，

车流量大，具备有公交、出租等交通工具，交通较为便捷。

2.3 区域概况与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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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人流量较大，车流量大，商业繁华度较好，

无空气污染，无噪音影响，附近无垃圾站、公厕、工厂等污染源，环

境卫生清洁，区域内治安状况良好，人文环境条件较好，基础设施达

到五通一平。周围分布有龙腾食府、老百姓大药房、镇雄县税务局、

天成大酒店、九棵树小学等生活配套。

2.4 外部配套设施状况

(1)基础设施

基础设施达到“五通”，即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路、通电、通讯。

（2）公共服务设施

估价对象位于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，附近多为商住区，另有龙腾

食府、老百姓大药房、镇雄县税务局、天成大酒店、九棵树小学等生

活配套，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在 500 米以内。

2.5 周围环境状况

（1）自然环境

镇雄县隶属于云南省昭通市，地势西南高、东北低，中部和南部稍

平缓，地形地貌复杂多样。境内山峦起伏，沟壑纵横，全县无坝区，

只有半山区、山区和高寒山区。估价对象所在小区，周围城市化程度

高，自然景观少，自然环境条件一般。

（2）人文环境

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属镇雄县南部，周边多为商住区，临近学校、

机关单位等，区内治安状况较好，人文环境较好。

（3）景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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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雄，古今自然景胜尤多，只因地处僻壤之乡，无从开发游览。

清乾隆四十九年(1784)，收入《镇雄州志》的景胜，有乌峰耸翠、白

人仙影、月窟禅光、一星拱斗、乎坝春耕、二水怀珠、桂矾秋钓、梅

助流云。同时，在《景胜》篇记入佛寺垂杨、呐林飞瀑、桃坝晚霞、

凤岭樵歌，岁关渔唱、墨池流香、羊梯石蹬、柳林春雨、西山筇竹共

十七景。前人还把一些山岩峭壁、石洞、河塘作名胜古迹载入景胜篇”。

光绪十三年(1887)续修《镇雄州志》，又增入指阁灵芝、观音竹韵、

玉水洄珠、鱼跳听涛、鳖尾黄葛、义笔彩云、长坡远眺、龙凤钟声。

民国间民间所命的景致，有犀牛望月、平因秋水、仙姑留影、石关月

朗、龙洞晴波、仙人撒网、王泄点灯、——品当朝、珠笔点相．但末

形成文字。1987 年编纂《镇雄县志》，又新收入夫妻石罗、鸡鸣三

省、罗甸风光、白骡腾空、飞瀑

流珠、葡萄三井等。为充实一地

之景胜，此次编写《镇雄风物志》，

又新命增设鱼跳龙门、罗汉撞钟、

芒部风情、间歇泉水、玉带龙宫、

玉带天宫、南天门、白马龙潭、

古洞天门、美女梳妆、白水天桥落景致．同时将原中山公园和今开辟

的人民公园，纳入此篇，以壮此篇之宏观也。

乌峰山：据《四川总志》及多种志书所载，“乌通山，在府治北

五里，夷语‘首’曰‘乌’，‘立’日‘通’，谓此山巍然独峙，高

入云端，如人翘首特立。”据上所言，乌通山，意为第一巍然独峙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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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山。乌峰山耸立城北，成为冬日屏障，以档刺骨之寒风；又是一只

晴雨表，每当云雾笼罩山头，天气必定转阴或降雨，故有“乌峰山戴

帽，镇雄城雨到”之谚语。乌峰山成了镇雄的象征，刊物、商标、商

店、镇名多以它命名。只因长期采石、伐木、水土流失严重，望众保

护之，将来会成更好胜地。

镇雄县白水天桥：镇雄县城西九十里五德镇东北九里许，海拔一

千零六十米左右之天生桥，气候炎热，年均气温十四点五摄氏度。两

锋南北对峙，白水江上游由西至东，至此入洞，三进三出，形成一巨

大天然桥粱， 《镇雄州志》己入桥梁门类。其上宽敞，石土嵯峨，

林木丛生，绿荫满地，多住村民，耕地种田，植果竹于庭院，繁衍生

息。上游河流入洞口稍小，每遇夏洪泛涨，水消不及，水堵两岸，淹

没禾稼，咸受其害。为肪河害，1975 年在县委领导下，五德公社党

委发动村民于入洞口右侧撮箕岩下凿穿一洞，助消水害，将水引至下

方幽深静洞发电生产，于 1978 年建起装机容量 2×320 千瓦的水力发

电站，称天生桥水电站，供给加工照明，继后又有扩大。故此地不仅

是一天然美景，而且成为电力生产之地。在凿洞之时，余偕童建林前

往参观，视其地形和工程之浩大，和诗一首：“白水江上天架桥，洪

流滚滚浪滔滔。撮箕岩下人造洞，碧波荡漾路遥遥。”意为江长路远，

许多事业一时难成。年逾十余载，事实证明此说不堪其意，而今改为：

“天生白水亿万年，昔日无灾颇频繁。谁说乾坤由天转，而今人力胜

于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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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雄县人民公园：镇雄人民公园，建在已废之中山公园前右，

位于县城东北隅，坐北向南，占地二十亩五分，为县委、县人民政府

倡建，投资一百五十万元，一九八八年全面施工，一九八九年九月告

竣。现在公园驻地，原为红

口广场，塑有毛泽东主席像，

一九六九年一月兴工，是年

七月一日落成，基座为十二

点二六米，身高七点一米，

招手致意。至是常于此举行

盛会。后又建环翠楼于主席塑像之后。有人游览公困作了两联：一日：

“园中景秀景中园；楼满花香花满楼。”二曰：“凌霄一阁高拔地撑

天无愧园中胜景；乌通七峰秀独峙太空当然此处名山。”人民公园是

本县主要的游览胜地。全县人民应该爱护它，保卫它，敬重它，让它

永远存留下去，使老幼观瞻，忆前人之创，享文明之福也。

2.6 区位状况优劣分析

估价对象位于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，居住区域内公共配套服务设

施完善，交通便利，自然条件一般，人文环境条件较好，房屋楼层状

况较好，朝向状况较好。综合分析，区位状况优劣程度为较好。

3﹑权益状况

3.1、房地产权益状况描述见下表

估价对象一：

（1）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 镇国用（2012）第 1240 号



云南智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

云南智衡[2020]房评字第 J-012 号 第 20 页 共 30 页

（2）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5.27 ㎡

（3） 房产证号 12770 号

（4） 坐落
镇雄县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 6

号楼 3 号车库

（5） 所有权人 黎斌琼

（6） 建筑面积 38.18 ㎡

（7） 层数 总 8层，所在第 1层

（8） 设计用途 非住宅

（9） 结构 砖混结构

（10） 租赁或者占用情况 自用

（11） 用益物权 无

（12） 担保物权 无

（13） 限制权力情况 无

估价对象二：

（1）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 镇国用（2012）第 1241 号

（2） 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5.27 ㎡

（3） 房产证号 12771 号

（4） 坐落
镇雄县乌峰镇龙腾锦程小区慧龙苑 6

号楼 4 号车库

（5） 所有权人 黎斌琼

（6） 建筑面积 38.18 ㎡

（7） 层数 总 8层，所在第 1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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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 设计用途 非住宅

（9） 结构 砖混结构

（10） 租赁或者占用情况 自用

（11） 用益物权 无

（12） 担保物权 无

（13） 限制权力情况 无

3.2、权益状况分析

综合分析估价对象上述权益状况，权属清晰、明确，无产权纠纷，

规划条件符合区域内规划，无用益物权、担保物权设立。

四、估价目的

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
五、价值时点

以估价对象实地查勘之日 2020 年 7月 14 日作为价值时点。

六、价值类型

房地产市场价值。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

情况、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

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。不考虑抵押、查封等因素的影响。

七、估价依据

（一）本次估价所依据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(2007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令第 62号公布)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(2007 年 8 月 30 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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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号公布)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(2004 年 8 月 28 日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令第 28号公布)；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(2016 年 7月 2 日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主席令第 46号公布)；

5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

定(法释【2018】15 号)；

6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法释〔2016〕18 号） ；

7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（法

释〔2011〕21 号）；

8、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，法办[2018]273 号；

9、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 107 号；

10、其他涉及房地产评估行为规定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。

（二）本次估价采用的技术规程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/T50291--2015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；

2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/T50899--2013《房地产估价基本

术语标准》；

3、国家及行业协会发布的有关评估的其他技术规范。

（三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

1、司法鉴定委托书；

2、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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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；

4、其他资料。

（四）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搜集掌握的有关资料

1、估价对象现场查看记录；

2、估价对象现状及周边环境照片；

3、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类似房地产询价资料；

4、本估价机构掌握的技术指标、相关参数、市场信息等资料。

八、估价原则

本估价报告在遵循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合理的基本原则下，结合

估价目的，具体遵循了如下估价原则：

1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

该原则要求评估价值应为站在中立的立场上，实事求是、公平正

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。

2、合法原则

该原则要求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

或价格。

3、价值时点原则

该原则要求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

的价值或价格。

4、替代原则

该原则要求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

价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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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

该原则要求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

值或价格。

九、估价方法

估价方法适用性

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对象的状况，应分别采取不同的估价方法。

估价方法通常有比较法、成本法、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等四种。

比较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、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

比性的房地产估价，收益法适用于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，成本法一般

适用于独立开发的整体房地产的估价，在不宜采用比较法、收益法、

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通常采用成本法估价，假设开发法适用

于具有开发的或再开发潜力的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采用除成本法

以外的方法测算的，应采用假设开发法求取的房地产估价。

理论上不适用的估价方法

本次对已建成的房地产进行市场价值评估，估价前提为维持现状、

继续使用。从理论上讲，假设开发法适用于有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，

不适用于正在使用的房地产估价，因此，不能选用假设开发法。

理论上，居住类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适用比较法、成本法、收益

法。

1、未选用的估价方法

（1）虽然理论上对车库，估价可选用成本法，但实际不适合采用，

因为车库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小，采用成本法计算的成本价值远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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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市场价值，故不宜采用成本法作为估价方法。

（2）估价对象为车库，所处地理位置好，可出租使用，但未来收

益期较长，难以预测该期限内各年净收益，部分数据取值只能根据估

价师经验取值，本估价报告作为鉴定性报告，对经验值的取值会存在

争议，因此本报告不采用收益法作为估价方法。

2、选用的估价方法

估价对象作为车库，在同一供求范围内能找到足够的可比实例，

且比较法修正、调整体系完善，故选用比较法作为估价方法。

估价技术路线：本次估价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，以比较法测算的

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估价结果。

十、估价结果

本估价机构根据估价目的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程序，运用

科学的估价方法，在认真分析所掌握资料与影响估价对象价值诸多因

素的基础上，选用了比较法进行测算，最终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在 2

020 年 7月 14 日的评估结果如下：

估价结果汇总表

估价

对象
项目名称

所有

权人
用途 结构

所在楼层/

总楼层

建筑面

积（㎡）

单价（元

/㎡）
价值（元）

1

镇雄县乌峰镇龙

腾锦程小区慧龙

苑6号楼3号车库

黎斌琼 非住宅 砖混 1层/总 8层 38.18 5955 227362

2

镇雄县乌峰镇龙

腾锦程小区慧龙

苑6号楼4号车库

黎斌琼 非住宅 砖混 1层/总 8层 38.18 5955 227362

合计 76.36 -- 454724

总价值：¥454724 元，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肆拾伍万肆仟柒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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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拾肆整。

十一、特别提示

1、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

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

行交易的金额。

2、成交价格受处置方式、宣传推广力度、买受人对估价对象的

了解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等因素有关，同时应考虑转让过程中应缴

纳的相关税费。

3、评估结果不等于评估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，不应被认为

是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的保证。现实房地产交易中，一般难以达到

理想的公开市场条件，致使实际交易价格往往与估价结果不够一致。

4、本次估价委托方未能提供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、《房屋所

有权证》，本报告测算过程中涉及到的房屋相关数据均以委托方提供

的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表》、《不动产查询结

果》为依据，土地相关信息以未定事项中的假设为依据。若证载相关

内容与上述依据不一致，需对该估价对象价格进行重新评估。

5、本次估价对象实际用途为住宅，从估价基准日至出具估价报

告期日，委托方未提供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，

本次估价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所示其拥有合法的土

地使用权并完全缴纳相关税费，但未明确土地用途和到期时间，评估

价值包含房屋相对应的土地价值，本次估价假设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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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。若证载信息与上

述假设信息不一致，若有需要补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相关税

费，该财产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除应补缴纳的土地使用

权出让金和相关税费，或者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。

6、本机构通过现勘掌握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，

本估价结论未考虑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对评估结果的影响。若估价对

象存在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，则需考虑租赁权以及用益物权对评估结

果的影响。如果存在已预收租金，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

置价款中扣除已预收的剩余合同有效期内的租金，或者由被执行人另

行负担已预收租金。

7、人民法院未明确从财产处置价款中扣除或者由申请执行人、被

执行人另行负担评估费、拍卖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财产处置费用。

本估价结论是以假设估价对象处置时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全部财产

处置费用为前提。否则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

除财产处置费用。

8、本机构未掌握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欠缴税费（含税收、物业费、

供暖费、水电气费等），本估价结论是以假设估价对象不存在欠缴税

费为前提。若估价对象存在欠缴税费，则需考虑欠缴税费对评估结果

的影响。当估价对象处置后应从估价对象处置价款中扣除欠缴税费，

或者由被执行人另行负担。

9、本机构未掌握估价对象交易税费负担方式，本估价结论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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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估价对象交易税费全部由受让方承担为前提。

10、估价中无法考虑实地查勘之后、处置完毕之前，因不可抗力、

人为破坏等因素对估价对象造成的意外损害。

11、因财产拍卖（或者变卖）日期与价值时点不一致，评估对象

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的变化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。在评估结果

有效期内，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发生明显变化的，评估结果

应当进行相应调整。

12、委托人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

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，违反该规定使用评估报告的，房地产估

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。

13、请当事人关注因缺乏评估所必需的材料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

风险。

十二、估价人员

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

舒勇 5320160007

吴林蔓 5320070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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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实地查勘日期

2020 年 7月 14 日

十四、估价作业日期

2020 年 7月 14 日至 2020 年 7月 23 日

十五、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

本报告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至 2021 年 7 月 22 日内有效，有效期

限为一年。若超过有效期限，本估价报告失效，若在有效期限之内估

价对象或房地产市场情况发生变化，对估价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，委

托方应及时聘请房地产评估机构对估价结果作相应调整或重新估价。

云南智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

二 0二 0年七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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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：附 件

一、估价委托书复印件

二、《镇雄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登记簿查阅摘抄

表》、《不动产查询结果》复印件

三、估价对象区位图

四、估价对象照片

五、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

六、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

七、评估机构两名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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